
大專校院視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借用辦法 附件三                  

切  結  書 
（本切結書留存於資源教室，並傳真回輔具中心備查） 

本人             ，就讀              ，向『大專校院視障學生學習

輔具中心』借用輔具，項目如下： 

輔具名稱 財產編號 借用日期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借用輔具期間願負擔下列責任： 

一、 本人將妥善保管所借用之輔具，如不當使用而損壞或遺失，願擔負

賠償責任。 

二、 本人將依正當方式使用輔具，且不任意拆換借用設備或加以改裝。 

三、 本人所借用輔具不私自轉借其他私人使用。 

四、 於輔具歸還時，將妥善清理、恢復原狀；並依訂定歸還時間按時歸

還。 

若有違反規定事宜，輔具中心有權立即收回本人借用之輔具。 

借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科系/年級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聯絡電話： 

日期：      年     月    日 

 


